



	莆财农〔2020〕4号


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水利局

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水利救灾资金的通知

有关县（区）财政局、水利局，市萩芦溪水电管理处：

根据《省财政厅 省水利厅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水利救灾资金的通知》（闽财农指〔2019〕117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现下达2019年中央水利救灾资金150万元（详见附件），用于抗旱工作，特别是保障农村饮水安全。收入列“1100252-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科目，支出列“2130314-防汛”科目。
请有关县（区）尽快将资金安排到项目单位，在收到资金下达文件10天内将分解文件和绩效目标申报表抄送市财政局、市水利局。请严格按照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切实管好用好中央救灾资金，加快预算执行，加强项目绩效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防止挪用、滞留或成效不明。

附件：1.2019年中央水利救灾资金安排表
2.2019年中央水利救灾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
莆田市财政局       莆田市水利局

2020年1月1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	莆田市水利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月10日印发


附件1
2019年中央水利救灾资金安排表 

	序号
	县（区）/单位
	补助金额
（万元）

	合计
	150

	1
	仙游县
	20

	2
	城厢区
	35

	3
	涵江区
	35（其中新县镇广宫村郑陂拦水坝损毁修复建设项目10万元、白沙镇东泉村抗旱泵站建设项目5万元、白沙镇广山村灌溉渠水毁修复建设项目10万元）

	4
	秀屿区
	15（其中东峤镇霞屿村河道清淤项目5万元）

	5
	市萩芦溪水电管理处
	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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